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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急

罗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罗政办〔2022〕11号

罗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罗源县

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

设施建设标准和导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福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罗源湾开发区管

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罗源县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建

设标准和导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罗源 公室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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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源县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

集中投放设施建设标准和导则（试行）

为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，提高垃圾处置效率，促进生活垃

圾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。按照上级相关要求，全面落实罗源

县城区小区（含楼层）“撤桶进屋”工作，在罗源县新（改）建住

宅小区时必须规划、配建生活垃圾分类屋，经县住建局和所属乡

镇、社区、村验收合格后交付乡镇管理。现特制定新（改）建住

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建设标准和导则如下。

一、分类设施建设要求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1．本导则适用于罗源县城区范围内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生活

垃圾分类“三端四定”集中投放设施建设管理工作。

2．本导则所指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包括新建、在建、改建、

扩建住宅小区项目。

3．本导则所指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包括生活垃圾集

中投放点、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和园林垃圾集中存放点以及相关

管理配套的设施。

（二）分类屋建设标准

1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设置应符合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

准》的规定，应与小区环境、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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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中应明确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

设施的数量，有条件的还应设置垃圾分类宣教屋，并在新（改）

建住宅小区项目总平面图中明确标示设施的位置。

3．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应按照“三端四定”要求，

实行定时定点，分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

四类集中设点投放。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宜与大件垃圾、

装修垃圾、园林垃圾存放设施统一配建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和

有害垃圾暂存点，可与生活垃圾集中投放设施一起设置。

4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、集中投放点和大件垃圾、装修

垃圾、园林垃圾集中存放点的宣传设施的标志标识和颜色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规定，保持清晰、完整。

5．除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和健身、休憩场所设分类果

壳箱以外，新（改）建住宅小区内不再另行设置其他分类投放点、

收集房、收集桶等设施。

6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应统一规划，同步设计、同

步建设、同步投入使用，并按设计文件和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

规定竣工验收备案。

7．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、园林垃圾集中存放点满足分类存放

的要求，宜设置于地面空间，若地面空间受限，可置于地下空间

内，面积满足以下规定：小区建筑面积 10 万 m
2
以下的，不宜小

于 30m
2
；小区建筑面积 10 万 m

2
以上的，不宜小于 50m

2
。生活垃

圾分类集中投放点按照每300 户（约 1000 人）左右设置1个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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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半径 200米以内（具体按《福州市垃圾分类屋（亭）设计规范》

的通知（榕城管委综〔2021〕41 号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）。大件

垃圾、装修垃圾、园林垃圾集中存放点每个小区宜设置1处。

（三）垃圾屋设施配备要求

生活垃圾分类屋（亭）“八有、八无、三增”

1．“八有”：有分类管理员、有监控探头、有各类标识、有

洗手池、有照明设施、有除臭（消杀）液、有加锁、有台帐。“八

无”：地面无积水、无垃圾、无污渍，门窗墙壁无灰尘、无乱张贴，

分类桶无乱投放、无满溢，屋（亭）及周边无臭味。“三增”：增

设意见箱、灭火器、计量器。

2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应安装声控设施，对非规定投放

时间投放生活垃圾的人员，自动感应发出温馨提示，日常提醒市

民按时投放生活垃圾，引导正确分类生活垃圾。

3．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内分类收集容器按可回收物1只、有

害垃圾 1只、厨余垃圾 3只、其他垃圾 4只的规模配置，并适当

配置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容器空桶数量。可回收物收集间内配置

金属、纸张、塑料、低价值物品等专用容器，容器大小宜为 240

升。

二、分类设施管理维护要求

1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由住宅小区房地产开发商负

责配套建设，由县住建局和所属乡镇、社区验收合格后交付乡镇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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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的水、电接入住宅小区公用水

电设施，列入物业运行管理成本支出。

3．经验收后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，由住宅小区物业服务

企业或准物业组织运维。管理单位应督促、引导居民按要求做好

垃圾分类，保持点位上卫生整洁，定期清洗垃圾桶，做好与分类

收运单位的衔接、移交可回收物等。

4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按定时要求管理，投放时间宜选

择早上 6:00-9:00，下午 6:00-9:00。

5．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分类收运频次宜每天 2次，实行定时

收运，每天投放结束后1小时内完成。有害垃圾 1月内应收集不

少于 1次，可回收物宜 1周收运 1次。

6．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应明确所在乡镇、社

区、网格管理员、物业人员、督导员（志愿者）、执法人员以及各

类垃圾收运单位职责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并公示。各类垃圾需要建

立台账，记录登记移交去向和数量。

7．实时监控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运行情况，应留存 2

个月以上影像信息。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信息化系统，应定期组织

对点位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抽查，发现生活垃圾分类违规问题

开展集中查处。

8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的运行维护，由县环境卫生主

管部门进行考核。集中投放设施日常管理由属地社区（村）负责。

三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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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的给水、消防、抗震、防雷、

通风、采光等的设置应符合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50352

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。

2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设施设置满足接水、接电、排水、

排污等基本要求。配备洗手池、集污井（槽）、监控、声控、电子

显示、照明等设施。

3．生活垃圾集中投放设施应做到地面、墙面硬化，贴地砖、

墙砖，室内顶棚宜采用防潮吊顶。

4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地面应有内外雨水隔断措施，做

到清洗污水不外流，设置排水井（槽）的污水需纳入小区污水管

网，实施雨污分流。

5．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、园林垃圾集中存放点有围档、实体

门和顶盖，围档高度不低于2.2m。

6．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的监控设施应纳入县生活垃圾

分类信息化管理体系。

罗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日印发


